臺北市國民教育輔導團國小自然與生活與科技領域輔導小組

99學年度蘭陽博物館參訪與烏石港生態探勘教學研究實施計畫
一、依據：臺北市國民教育輔導團國小自然與生活科技輔導小組精進課堂教學能力計畫子計畫二辦理。
二、目的：
（1） 增進臺北市國小自然與生活與科技領域老師的專業知能與成長。

（2） 促進國小自然與生活與科技領域老師專業分享的情境與交流。
（3） 輔導各校領域教師進行生態考查、實驗、實作課程，落實科學普及教育。
三、主辦單位：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四、承辦單位：臺北市國教輔導團國小自然與生活科技輔導小組
五、時間：100年1月21日（星期五）

六、研習地點：蘭陽博物館、烏石港、大溪漁港
七、對象：
（1） 本團輔導督學、指導教授、全體團員。
（2） 臺北市公私立國小教師，共35名（自然與生活與科技領域教師優先錄取）。
八、本項研習活動採計研習時數5小時。
九、參加研習人員請各校給予公假。
十、研習時間及講座
	日期
	時   間
	講題
	講座

	100/01/21（五）
	08：00-08：30
	研習報到(興德國小)
	興德國小連秋楠主任

	
	08：30-09：30
	前往蘭陽博物館
	

	
	09：30-13：30
	蘭陽博物館參訪
	興德國小洪瑾瑜校長

	
	13：30-14：30
	用餐及討論

	
	14：30-16：30
	參觀烏石港、了解大溪漁港近海漁業及認識漁獲
	興德國小洪瑾瑜校長

	
	16：30
	賦 歸
	


十一、參加教師請於100/01/11前至臺北市教師研習中心「臺北市教師在職研習網」(http://insc.tp.edu.tw/index/DefBod.aspx)報名，依完成薦派先後順序遴選。為維護研習品質，本研習不接受薦派未完成、臨時現場報名及旁聽，請欲參加之教師於報名期限內完成報名及薦派。

十二、本研習於報名截止後三天內公布遴選確定之研習名單，並以各教師於「臺北市教師在職研習網」中登錄之電子郵件信箱通知可參與研習之教師及其所屬學校，請參加研習教師自行列印研習通知並準時參加研習。本項研習為詳實估算車租及用餐費用，敬請各校教師報名錄取後，務必全程參加。倘若完成報名程序，因故不能參加研習，請於研習活動開辦前三天通知本校承辦人員。
十三、本次行程需自行負擔蘭陽博物館門票及部分午餐費用(300元)；午餐為海鮮料理合菜方式，如為素食者，請自行斟酌。
十四、經費：由99年度教育部補助精進教師課堂教學能力暨教育局精進課堂教學能力計畫相關經費支應。
十五、本活動風雨無阻，請參加者攜帶雨具、飲用水。
十六、本計畫陳  主任輔導員核可後實施，修正亦同。
